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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科字[2023]9号

关于全面推行渝水区科技领域行政执法“四张清单”实施包容审慎执法的通知

局机关各股室：
为进一步推动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方式，持续推进优化全区法治化营商环境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《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3年江西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重点工作安排及指标提升计划的通知》（赣营商[2023]1号）有关“推进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制”和《新余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3年新余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方案的通知》（余营商[2023]2号）有关“持续优化监管新模式”部署要求，结合我局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现就全面推行行政执法“四张清单”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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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渝水区科技领域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	序号
	处罚事项
	不予处罚的情形
	不予处罚的依据
	备注

	1
	违反技术市场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
	责令限期整改到位，并未产生严重后果的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第四十七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，采取欺骗手段，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、诈骗钱财、非法牟利的，由政府有关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，取消该奖励和荣誉称号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罚款。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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